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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　　要

美國長年來多以「國際水域」一詞指稱領海外的水域，儘管此非「聯合國

海洋法公約」用語，但此用語從未引起重大爭議，然 2022 年 6 月中國大陸罕

見大力抨擊美國以國際水域指稱臺灣海峽，並強調「臺灣海峽水域由兩岸向海

峽中心線延伸，依次為中國的內水、領海、毗鄰區和專屬經濟區」。為此，本

文從當代海洋法規範，並以 1982 年「聯合國海洋法公約」為主，除檢視臺灣

海峽法律定位及所適用通行制度外，亦分析「國際水域」用語之適法性，以及

中國大陸主張背後之法律以及政治意涵。結論認為，臺灣海峽並不適用過境通

行制度，外國軍艦在臺灣海峽內的領海處享有無害通過權，在非領海處則享有

專屬經濟海域之航行自由，而美國國際水域用法未牴觸相關國際法規範。最後，




